
第 1 頁，共 1 頁 

船長施予海員客船安全訓練及解說證明 
 

壹、船舶及海員基本資料 

船舶 海員 

中 文 船 名 號 數 所 有 人 姓 名 職 稱 船 員 手 冊 字 號 

      

 

貳、解說與訓練項目辦理情形 

解說與訓練項目 
解說與訓練 

日期 時間 提供資料及説明 

1.航行當值之部署    

2.繫泊之部署    

3.求生之部署    

4.滅火之部署    

5.損害控制之部署    

 

注意事項： 

1. 總噸位二十以上、未滿五百，航行於國內航線及兩岸直航港口間距離三百浬以內

客船，雇用人因船上人力調度致受僱海員不及依「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

辦法」參加「客船安全訓練」者，得於海員辦理任職之日時，檢附本證明文件申

請豁免。 

2. 同一船舶每一海員以豁免一次為限；豁免期間為四個月。 

3. 船長向海員解說與操演情形應記載於航海日誌，雇用人及船長始得簽發本證明文

件。 

4. 船上未持有客船安全訓練證書之海員人數，不得超過全船船員人數三分之ㄧ。 

 

船  長（簽章）：      簽章日期：  

海  員（簽章）： 簽章日期：  

雇用人（簽章）： 簽章日期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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